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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推動彈性學分、培育跨領域人才，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與學用合一之目的，特訂

定淡江大學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作為課程實施遵循之

規範。 

二、開辦內容類別 

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內涵可為新知探索、行動實踐和數位學習，包括大師講座、藝

文活動、創新創業活動、實作工作坊、研習營及精選磨課師課程等。 

三、學分計算 

(一)微學分課程之學分認定，以每二小時核算零點一學分為原則。 

(二)系選修課程：系選修微學分於畢業學分最高得採計四學分。 

(三)校共通「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至多得認抵一次二學分。每一開辦單位每一申請

主題以一學分為上限。各活動實際核算學分數由開辦單位依活動內容之深度與廣度

自行評定。 

四、審核機制 

(一)系選修課程 

1.微學分課程之授課內容、微學分數、授課方式等，應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2.微學分活動開班，由開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召集人依活動開辦屬性指派三名委員審

查，完成審查後回復申請單位，申請日期依開課單位公告為準。 

(二)校共通課程 

1.微學分課程之授課內容、微學分數、授課方式等，應經校共通課程委員會審定。 

2.微學分活動開班，由校共通課程委員會召集人依活動開辦屬性指派三名委員審查，

完成審查後回復申請單位，申請日期依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公告為準。 

五、微學分認抵申請流程 

(一)系選修課程 

1.學生可報名參加開課單位開設之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所列之微學分活動，且學習成

效證明為「通過」者，始得認列該次活動學分。微學分數可跨學期累計，同一微學

分單元重復修習，僅採計乙次。 

2.累計達二學分後，學生於每學期第十五週及第十六週向開課單位提出「專業自主學

習微學分(一)」(二學分)、「專業自主學習微學分(二)」(二學分)課程認抵申請。

申請審核通過後可於當學期取得修課學分數。 

(二)校共通課程 

1.學生可報名參加本校所開設之「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所列之微學分活動， 且學習

成效證明為「通過」者，始得認列該次活動學分。微學分數可跨學期累計，同一微

學分單元重復修習，僅採計乙次。 

2.累計達二學分後，學生於每學期第十五週及第十六週向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提出校

共通「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認抵申請。申請審核通過後可於當學期取得修課學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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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當學期活動報名後未出席達二次(含以上者)，開辦單位有權取消該活動之報名資格，

避免影響其他同學報名權益。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